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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總統（81）華總（一）義字第2154號令修正公布第6、27～29、36條條文
5‧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8900177670號令修正公布第3、6、15、41條條文
6‧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19150號令修正公布第10、28、32條文；增訂第13-1、39-1、44-1條條文
7‧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21210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助產人員法）及全文62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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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bookmark: a1]第1條（助產士資格）
　　中華民國人民，經助產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助產士證書者，得充助產士。
第2條（檢覈資格）
　　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前條考試得以檢覈行之：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助產職業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助產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在外國政府領有助產士證書，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者。
　　前項檢覈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3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4條（請領助產士證書）
　　經助產士考試及格者，得請領助產士證書。
[bookmark: a5]第5條（請領助產士證書程序）
　　請領助產士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核後發給之。
第6條（助產士之消極資格）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助產士；其已充助產士者，撤銷其助產士證書：
　　一、曾犯墮胎罪經判刑確定。
　　二、觸犯毒品罪經判刑確定。
　　三、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執]第二章　　執　業
[bookmark: a7]第7條（執業執照申請程序）
　　助產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送驗助產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第8條（請領執業執照之消極規定）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請領執業執照。其已領取者，應撤銷之：
　　一、經撤銷助產士證書者。
　　二、經撤銷助產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者。
　　三、經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關，認定精神異常或身體有重大缺陷不能執行助產業務者。
[bookmark: a9]第9條（執業之必要要件）
　　助產士非領有執業執照，並加入所在地助產士公會，不得執業。
[bookmark: a10]第10條（應設立助產所）
　　助產士執業，應在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助產所或醫療機構為之。但急救或應邀出外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
　　助產士停業、歇業、復業或移轉時，應於十五日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報告。
　　助產士死亡者，由原發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91年6月12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比對程式
　　助產士執業，應設立助產所或接受助產所或醫療院、所約聘。
　　助產士停業、歇業、復業或移轉時，應於十五日內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報告。
　　助產士死亡者，由原發照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助產所之設置及管理]第三章　　助產所之設置及管理
[bookmark: a11]第11條（助產所之設置標準）
　　每一助產士設立助產所以一處為限。
　　前項助產所之設置標準，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bookmark: a12]第12條（助產所之設立程序）
　　助產士申請設立助產所，應備具申請書，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發給開業執照。
[bookmark: a13]第13條（開業執照之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前條之申請，經審核並派員勘查後，認與規定相符者，發給開業執照。
[bookmark: a13b1]第13條之1（代理助產士）
　　助產所應以其申請設立之助產士為負責人，對其業務負督導責任。
　　助產所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應指定助產士代理。代理期間超過一個月者，應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bookmark: a14]第14條（各種變更事項之報請核備）
　　助產所停業、歇業、復業、名稱或地址變更時，其負責之助產士應於十五日內檢同原開業執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核備。
[bookmark: a15]第15條（收費標準）
　　助產所收費，不得違反規定之標準。
　　前項標準，由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bookmark: a17][bookmark: a16]第16條（助產所之陳設）
　　助產所應懸掛開業執照及收費標準於明顯位置。
第17條（接生紀錄之保存）
　　助產所應備接生紀錄並保存十年。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業務及責任]第四章　　業務及責任
[bookmark: a18]第18條（助產士業務）
　　助產士業務如左：
　　一、接生。
　　二、產前檢查及保健指導。
　　三、產後檢查及保健指導。
　　四、嬰兒保健指導。
　　五、生育指導。
　　前項業務，均應製作紀錄。
[bookmark: a19]第19條（告知延醫義務）
　　助產士於接生時，發現產婦、胎兒或新生兒有異狀時，應告知其家屬或產婦指定之人延請醫師診治，並予必要之急救處置。
第20條（得施行其他必要手術）
　　助產士於執行正常分娩之接生時，得依需要施行灌腸、導尿、會陰縫合及給予產後子宮收縮劑等項。
[bookmark: a21]第21條（出具證書之禁止）
　　助產士非親自接生，不得出具出生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第22條（接生義務）
　　助產士不得無故拒絕或遲延接生。
[bookmark: a23]第23條（真實報告義務）
　　助產士受有關機關查詢或委託鑑定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
第24條（業務保密義務）
　　助產士除依前條規定外，對於因業務而知悉他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漏。
第25條（不實廣告之禁止）
　　助產士對於其業務，不得以本人、他人或助產所等名義登載或散布虛偽誇張或其他不正當之廣告；其管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五章__懲]第五章　　懲　處
[bookmark: a26]第26條（停業、撤銷執業執照之處分事由）
　　助產士出租證件、重領證件或於業務上有不正當行為者，得予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及開業執照。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第27條（罰則）
　　違反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予一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及開業執照；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bookmark: a28]第28條（罰則）
　　反第十條第二項、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十四條或第十六條之規定者，得予警告處分。一年內受二次以上警告處分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91年6月12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比對程式
　　違反第十條第二項、第十四條或第十六條之規定者，得予警告處分。一年內受二次以上警告處分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第29條（非助產士執行業務之處罰）
　　非助產士擅自執行接生業務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金。但醫師法另有規定或在助產士、產科醫師指導下實習之助產學校學生或臨時施行急救者，不在此限。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金。
第30條（處罰機關）
　　依本法為警告、處罰鍰、停業、撤銷執業執照或開業執照之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撤銷助產士證書之機關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第31條（罰鍰之強制執行）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逾期不繳納者，由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公]第六章　　公　會
[bookmark: a32]第32條（公會種類）
　　助產士公會分縣（市）公會及省（市）公會，並得設全國助產士公會聯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助產士公會會址，應設於各該公會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91年6月12日修正公布前原條文--比對程式
　　助產士公會分縣（市）公會及省（市）公會，並得設全國助產士公會聯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33條（公會區域）
　　助產士公會之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公會以一個為限。
第34條（縣市公會之發起）
　　直轄市及縣（市）助產士公會，由該轄區域內助產士九人以上發起組織之；未滿九人者，得加入鄰近區域之公會或共同組織之。
第35條（省公會組織之發起）
　　省助產士公會之設立，應由該省內縣（市）助產士公會五個以上之發起及全體過半數同意組織之；其縣（市）公會不滿五單位者，得聯合二個以上之省共同組織之。
第36條（全國公會聯合會之設立）
　　全國助產士公會聯合會應由省或直轄市助產士公會過半數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內政部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後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37條（公會之主管機關）
　　各級助產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社會行政主管機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衛生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38條（理監事之名額）
　　各級助產士公會置理事、監事，均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由會員（代表）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其名額如左：
　　一、縣（市）助產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九人。
[bookmark: _GoBack]　　二、直轄市助產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十五人。
　　三、省助產士公會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一人。
　　四、全國助產士公會聯合會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七人。
　　五、各級助產士公會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六、各級助產士公會均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公會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應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三分之一，並應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選舉之。
第39條（理監事之任期）
　　理、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bookmark: a39b1]第39條之1（會員代表之選派）
　　上級助產士公會理事、監事之當選，不限於下級助產士公會選派參加之會員代表。
　　下級助產士公會選派參加上級助產士公會之會員代表，不限於下級助產士公會之理事、監事。
第40條（會員大會之召開）
　　助產士公會每年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
　　助產士公會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就會員分布狀況劃定區域，由各區域會員選舉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前項會員代表之名額，依各區域會員人數比例定之。
[bookmark: a41]第41條（章程及表冊之立案備查）
　　助產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簡歷表及職員名冊，送請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立案，並分送中央及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第42條（章程應載事項）
　　各級助產士公會之章程，應載明左列各項：
　　一、名稱、區域及會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任務或事業。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理、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五、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六、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七、經費及會計。
　　八、章程之修改。
　　九、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43條（決議之撤銷）
　　各級助產士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或理、監事會之決議有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得由主管機關撤銷之。
第44條（會員之除名處分）
　　助產士公會會員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者，公會得依理、監事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處分；其違反章程應受除名處分者，須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將其事實證據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備，並應分送內政部備查。
[bookmark: a44b1]第44條之1（證書費或執照費）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照時，得收取證書費或執照費；其費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附]第七章　　附　則
[bookmark: a45]第45條（施行細則之訂定）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46條（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正式引用，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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